亞洲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學分未達下限確認書
	壹、學生基本資料

	學系：
	姓名:
	學號:

	本學期修習學分數:      學分

	貳、原因說明(請確認以下內容，無誤請打勾並簽名)

	□本學期因修習學分數未達本校規定之每學期最低修習學分下限，且確認不再另外加選課程。
□本人在此切結自行負擔未達學分下限之相關權益損失(如無法進行停修申請、獎學金成績排名…等)以及不影響畢業之學分，日後不得提出異議。
【備註】依據亞洲大學學則第十七條，本校各學制每學期之修習學分數下限，規定如下：
一、大學日間部學生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二、進修學士班學生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一個科目。
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第一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六學分，第二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一個科目。
四、博士班研究生前兩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三學分。
    學生簽名(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參、學系審核

	系主任意見:


	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